
附件1：
住房保障行政处理决定书
盈住建处决字 〔2025〕第1号
承租人 ：  熊春保  
[bookmark: _GoBack]你承租的位于盈江县平原镇允燕花园小区6栋2单元504室的公租房，租赁期限自 2018年2月8日至2024年10月22日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核查，承租人熊春保，身份证：533*************12，身份证地址： 盈江县永胜路**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未按时缴纳公租房租金费用，在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0月22日期间，欠缴公租房租金58个月，共计欠缴租金20300元。我局于2024年9月5日，向你公告送达《关于清退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“僵尸房”》的公告，在30天的时限内，未向我局提交书面陈述、申辩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根据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令第11号）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和《云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第四款、第五款及《盈江县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九条、第二款、第三项、第五款、第三项等有关规定，本机关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理决定书：
处理措施：1、责令你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前往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办理腾退该公租房的相关手续。2、责令你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结清欠缴的房屋租金20300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如不服本处理决定 ，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 盈江县人民政府 申 请行政复议或 6个月内直接向 盈江县 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。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理决定的执行 。逾期不申请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决定的 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。
 

盈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（印 章）
2025年 1月15日
 地址 ： 盈江县贺相路2号       联系电话：  0692-8180329        













